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案 

 

原《公司章程》第九十九条： 

公司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推荐，下届董事人选由占候选人5%以上的股东

提名，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

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现拟将该条修订为： 

第九十九条 公司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推荐，此后每届董事人选由单独

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以上的股东提名，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

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条： 

“第一百三十条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项投资总额不超过公司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最后一期财务报告所确定的净资产10%的有关证券、证券投资基金、期

货、国债等金融衍生工具的重大投资；有权决定单项投资总额不超过公司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所确定的净资产10%的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的长期投资；有权对单项金额不超过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最近一期

财务报告所确定不过的净资产10%的资产依法处置；有权决定资产净额占公司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所确定的净资产10%的购买、出售或置换

资产等资产重组行为；有权决定不超过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

报告所确定的净资产10%的单项贷款、抵押、质押、担保金额。 

除上述规定外，超过该限额的投资须经股东大会批准。除本条前款规定外，

公司或公司控股比例超过50%的子公司收购或出售资产符合以下标准之一时，应

于董事会批准并予以公告。 

（一）收购、出售资产总额（按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评估报告），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10%以上； 

（二）收购、出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的绝对值（按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占公司最近审计净利润或亏损的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在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三）收购、出售资产的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10%以

上。 

公司拟收购、出售资产按上述标准计算所的相对数额占公司净资产10%以上

时，该次交易必须实现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决定对外担保时应经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和三分之二以上独

立董事同意。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得提供对外担保。 

投资：指公司以现金、实物资产、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债权

所从事的下述行为： 

1、独资或与其他方合资、合作兴办企业或其他实体； 

2、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购买股票、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 

3、向控股或参股的企业追加投资； 

4、企业收购与兼并； 

5、公司依法可以从事的其他投资。 

对外担保：指公司以自有财产或信誉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向除个

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的保证、财产抵押或质押以及其他担保事宜。 



资产处置：指以出售、拍卖、偿债、转让、购买、受让等方式使公司资产所

有权发生变化的情形。 

董事会在行使上述权限时，依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按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要求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交股东大

会审议。”  

 

现拟将该条修订为： 

“第一百三十条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项资金总额（或同类交易连续12个月累

计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绝对值30%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委托理财及用于公司筹资的资产抵押事项。超过上述权限的应当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项资金总额（或同类交易连续12个月累计额）不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绝对值20%的证券投资、风险投资事项。超过上述权限

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风险投资等投资事项

应当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得将委托理财审批权授予公司董事个人或

经营管理层行使。 

董事会在行使上述权限时，按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要求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长有权决定单项资金总额（或同类交易连续12个月累计额）不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绝对值3%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及用于公司筹资的

资产抵押事项。超过上述权限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长在行使上述权限时，按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要求须提

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应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交董事会

审议；公司与其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与关联方发生

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

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

议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日常关联交易除外），应当以现



场方式召开全体会议，董事不得委托他人出席或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 

对外担保提交董事会审议时，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违反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的

责任追究机制按照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执行。”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6 日 




